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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伊斯兰世界，最早从理论上关注女性权利的是持改革观点的

男性穆斯林。 此后，穆斯林女性知识分子开始以诗歌、小说、自传、新闻报

道等形式，唤起妇女的权利意识。 ２０ 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为发展阿拉伯

女性权利提供了平台，一些旨在推动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跨地区女权组织

先后建立。 阿拉伯国家独立后，自由主义的女权运动渐趋平缓，政府主导

的国家女权主义逐渐兴起。 这一时期，女权活动家积极参与关于国家、伊

斯兰教或民主发展的公共辩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

起，明显牵制了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女权主义者转而借用创制的传统

方式，在伊斯兰框架内发展女性权利思想。 ２１ 世纪以来，受全球化的影响

以及对西方人权理论的质疑，穆斯林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由此发展出一

套更符合当代伊斯兰世界现实的女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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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东地区民粹主义思潮发展及影响研究” （２０１８⁃ＧＭＢ－０６５）、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东地区宗教民粹主义问题研究”（１９ＹＪＡ７３０００３）和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文化、民族与宗教的互动：丝路沿线国家的文明认同及其冲突问题研究”（１８ＮＸＢＺＪ０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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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西方殖民统治、民族独立运动、现代国

家建立、伊斯兰复兴、全球化冲击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多个历史阶段。 在不同的历

史背景下，伊斯兰世界的女权主义理论从概念界定到理论渊源经历了各种争论。 在

对女权主义的界定上，一些学者强调伊斯兰世界不存在女权主义，认为穆斯林妇女

为提高权利而开展的活动充其量只能称为“女性主义”①，强调女权主义这一术语是

西方政治文化的产物，是在西方国家对中东实行干预时，经由法国和后来的英国输

入到阿拉伯地区的，因而不适用于伊斯兰文化。 有的学者则指出，这种对女权主义

的否认“忽略了反映当地社会意识形态已然发生变化的事实，如果考虑当时的阶级

斗争和社会变化的背景，阿拉伯女权主义可以看作是本土的”②。 尽管学界围绕女权

主义的话语存在争议，但穆斯林女性之中确实存在为提高权利而展开的各种行动，

女权理论在宗教或世俗的框架中已经被构建，是一种不容否认的事实。

本文通过梳理伊斯兰世界女权理论形成的不同阶段，探讨女权理论历史流变的

理论路径与逻辑叙事。 鉴于英文著作在学界仍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同国家

的穆斯林学者或以英文来著述，或其著作和观点被译介成英文；也有一些身处西方

世界的穆斯林学者使用英语表达观点，为女性权利而呐喊，以期引起更大的社会关

注，本文使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英文成果。

一、 １９ 世纪自由主义女权理论的缘起

自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妇女开始有

意识地参与社会生活，女性权利意识逐渐浮现。 这一时期，女权主义的发展注重女

性现实问题的解决，呈现偶发性和松散性特征。 在理论上首先关注女性权利的是持

改革观点的男性穆斯林思想家。 这些思想家将伊斯兰世界在近代的衰落以及西方

国家对阿拉伯地区的殖民统治，归因于统治者或宗教保守势力对伊斯兰教的误读。

他们将穆斯林女性地位的提高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质疑宗教律法和习俗对穆

斯林妇女的约束。 当时，讨论的话题主要涉及穆斯林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生活，

包括妇女的受教育权、性别隔离制度、蒙面纱、一夫多妻制及其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等。 持改革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黎巴嫩学者兼作家艾哈迈德·法里斯·希迪亚

克（Ａｈｍａｄ Ｆａｒｉｓ ａｌ⁃Ｓｈｉｄｙａｑ， １８０５～ １８８７）、埃及近代启蒙思想家里发阿·塔哈塔维

·３０１·

①

②

Ｍｕｌｋｉ Ａｌ⁃Ｓｈａｒｍａｎｉ，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Ｖｏｌ． ４， Ｎｏ． ２， ２０１４， ｐｐ． ８３－８５．

Ｎａｗａｒ Ａｌ⁃Ｈａｓｓａｎ Ｇｏｌｌｅｙ， “ Ｉ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ａｂ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３， ２００４， ｐ． 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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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ｆａａｈ Ｒａｆｉ ａｌ⁃Ｔａｈｔａｗī， １８０１～１８７３）、埃及宗教和社会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ｂｄｕｈ， １８４９～１９０５）等。 近代穆斯林改革家只是将女权作为民众参与

社会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重以“以道德救赎的语言表达国家复兴计划”①。 通

过将早期伊斯兰教描绘为一种理想模式，伊斯兰世界的女权主义由此可溯源至更遥

远、更可信的起源，而不是脱离过去，与传统割裂。 也有学者试图超越宗教语境，从
新的角度探讨女权。 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学生卡西姆·艾敏（Ｑａｓｉｍ Ａｍｉｎ， １８６５～
１９０８）在《解放妇女》（１８９９）和《新女性》（１９０１）两本著作中表达的观点，更多是基于

自然权利和社会进步。 他认为，如果妇女地位得不到提高，国家就不会发展，因此主

张增加女性工作权利，提高女性的法律地位。 当时在伊斯兰世界持类似主张的，还
包括埃及作家卢特菲·赛义德（Ｌｕｔｆｉ ａｌ⁃Ｓａｙｙｉｄ， １８７２ ～ １９６３）、伊拉克诗人兼政治家

贾米勒·绥德齐·扎哈维（ Ｊａｍｅｅｌ Ｓｉｄｑｉ ａｌ⁃Ｚａｈａｗｉ， １８６３ ～ １９３６）、土耳其作家纳米

克·凯末尔（Ｎａｍｉｋ Ｋｅｍａｌ， １８４０ ～ １８８８）和阿赫梅特·米塔哈特（Ａｈｍｅｔ Ｍｉｔｈａｔ，

１８４４～１９１２）等。
进入 １９ 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部分处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穆斯林妇

女首先对深闺制度和蒙面纱表达不满。 她们主张女性应识字和受教育，以此摆脱传

统陋习的束缚。 这种态度的表达绝非偶然，因为这些女性已从教育或与欧洲女性的

不断接触中获益，本身也受益于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 “进口车厢、新铁路和

轮船在内的现代交通工具，为她们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提供了便利。 她们可以去歌

剧院，到处旅行，在海边游玩，甚至去欧洲；可以碰到不同文化类型的人，了解其他文

化，有时也有机会参加有关女性的研讨会。”②这种经历激发了部分女性对社会现状

的不满，公开提出妇女解放问题，一些女性尝试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进
一步推动了现代女性权利意识的兴起。 城市中生活富足的女性开始走出乏味、受限

制的家庭生活，通过成立俱乐部或松散组织来结交志同道合的女性。 这种“非正式

交往”模式是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穆斯林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

基本特征。 早期穆斯林女权意识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
第一，通过诗歌、小说、自传、散文等文学作品以及报刊文章和学术著作，呈现和

传播女性意识。 如黎巴嫩散文家宰乃卜·法瓦兹（Ｚａｉｎａｂ Ｆａｗｗａｚ， １８５０ ～ １９１４）、瓦
尔达·雅兹吉（Ｗａｒｄａ ａｌ⁃Ｙａｚｉｇｉ， １８３８ ～ １９２４） 和瓦尔达·特柯（Ｗａｒｄａｈ ａｌ⁃Ｔｕｒｋ，

１７９７～ ？）、埃及社会活动家兼诗人阿依莎·泰穆瑞娅（Ａｉｓｈａ ａｌ⁃Ｔａｉｍｕｒｉｙａ， １８４０ ～

·４０１·

①

②

Ｄｅｎｉｚ Ｋａｎｄｉｙｏｔｉ，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ｎ， ｅｄ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 Ｒｅａｄ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 ３７９．

Ｎａｗａｒ Ａｌ⁃Ｈａｓｓａｎ Ｇｏｌｌｅｙ， “ Ｉｓ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Ａｒａｂ Ｗｏｍｅｎ？，” ｐ．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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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马莱克·希夫尼·纳西夫（Ｍａｌａｋ Ｈｉｆｉｎｉ Ｎａｓｉｆ， １８８６～１９１８）、巴希特塔特·巴

蒂雅（Ｂａｈｉｔｈａｔ ａｌ⁃Ｂａｄｉｙａｈ， １８８６～１９１８）等发表了大量探讨女性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文

章，倡导妇女应获得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印度人鲁凯耶·赛赫瓦特·候赛因

（Ｒｏｋｅｙａ Ｓａｋｈａｗａｔ Ｈｏｓｓａｉｎ， １８８０ ～ １９３２）和纳扎尔·赛贾德·海达尔（Ｎａｚａｒ Ｓａｊｊａｄ

Ｈａｙｄａｒ， １８９４～１９６７）则以短故事、小说等形式，批评伊斯兰世界盛行的性别隔离制

度。 一些穆斯林妇女还通过撰写回忆录，记录自己性别意识的产生，包括爪哇的拉

丁·阿詹·卡尔提尼（Ｒａｄｅｎ Ａｄｊｅｎｇ Ｋａｒｔｉｎｉ， １８７９ ～ １９０４）、桑给巴尔的埃米莉·鲁

艾特（Ｅｍｉｌｉｅ Ｒｕｅｔｅ， １８４４ ～ １９２４）、伊朗的塔吉·萨尔塔纳（Ｔａｊ ａｌ⁃Ｓａｌｔａｎａｈ， １８８４ ～

１９３６）、埃及的胡达·夏拉维 （Ｈｕｄａ Ｓｈａｒａｗｉ， １８７９ ～ １９４７） 和纳巴维耶·穆萨

（Ｎａｂａｗｉｙａｈ Ｍｕｓａ， １８８６～１９５１）等，都积极通过自己的作品宣传女权意识，主张妇女

参与工作。

这一时期，以女性为主题的报纸和刊物纷纷出现。 从黎巴嫩南部提卜宁

（Ｔｉｂｎｉｎ）移民到埃及亚历山大的法瓦兹，于 １８９１ 年创办了《尼罗河报》 （Ａｌ⁃Ｎｉｌ）。

１８９２ 年辛德·纳法尔（Ｈｉｎｄ Ｎａｗｆａｌ， １８６０ ～ １９２０）在埃及亚历山大创办《青涩女孩》

（Ａｌ⁃Ｆａｔａｔ），该杂志除报道有关女性的新闻外，还刊登著名人物传记、书评、诗歌和文

章，鼓励女性参与公共生活和辩论，倡导现代女性理想。 至 １９１０ 年，埃及国内已有 ８

本女性刊物。 这些刊物大多关注女性的自我成长与家庭问题，偶尔也会刊载呼吁提

高女性地位的文章，并与西方社会的女性地位进行比较。 某些杂志有时甚至会将国

家自由与女性自由联系起来进行讨论。

伊斯兰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女性主义关注的问题并不是铁板一块，土耳其、黎

巴嫩和伊朗国内出现的一些刊物更加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 １９０６ 年伊朗实行

宪法改革和 １９０８ 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革命后，两国国内刊物审查制度有所松动，

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包括以女性为主题的报刊杂志。 土耳其的哈莉黛·

埃迪布·阿迪瓦尔（Ｈａｌｉｄｅ Ｅｄｉｂ Ａｄｉｖａｒ， １８８４～１９６４）创办了一本以女性为读者的杂

志《百花香》（Ｄｅｍｅｔ）。 学者巴兹（Ｊｕｒｊｉ Ｎ． Ｂａｚ）在黎巴嫩杂志《美人》（Ａｌ⁃Ｈａｓｎａ）撰

文，高度评价和推崇这些倡导提高女性意识的刊物，赞扬创办刊物的叙利亚和黎巴

嫩女性的勇气：“受过教育的叙利亚女性很快了解到，让东方妇女意识到她们的权利

与义务并拓宽其视野的唯一方法就是借助媒体。 这是女性除接受学校教育外最有

效的工具，也是所有女性都熟知的方式。 基于此目标，也是为了大众权益，我们看到

这些女性正着手于这些努力中。 然而，只是在埃及，她们的梦想最终实现了。”①所有

·５０１·

① Ｔｏｕｆｏｕｌ Ａｂｏｕ⁃Ｈｏｄｅｉｂ， Ａ Ｔａｓｔｅ ｆｏｒ Ｈ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Ｂｅｉｒｕ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５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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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刊物，代表了受过教育的中上阶层女性对现代女性的看法，吸纳了“如何看待自

己”与“如何经营自己一生”等新观念。

第二，女性直接参与提高女性地位的“日常活动”，包括创办女校、建立慈善机构

和参与社会运动等。 印度尼西亚教育家卡尔蒂妮（Ｒａｄｅｎ Ａｄｊｅｎｇ Ｋａｒｔｉｎｉ， １８７９ ～

１９０４）积极倡导女性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为爪哇官员子女创办了一所女校。 她

去世之后，该校成为当地最具影响力的学校。 除创办女校外，伊斯兰世界的女性还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部分伊斯兰国家妇女协会的雏形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

第三，女性参与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一种更为直接

的女权主义表达方式。 在伊朗，一些妇女在 １９ 世纪中叶参加了巴布教徒起义（１８４８

年至 １９５２ 年），该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废除一夫多妻制和妇女佩戴面纱。 后来，一

些伊朗妇女先后参加了 １８９０ 年的“烟草抗议”（Ｔａｂａｃｃｏ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和 １９０６ 年的“宪

政革命”。

在上述这三种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女性虽受到女性主义思

想的影响，但却尽量避开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以免被公众认为她们是女权主义者。

也有一些女性认为，在参与社会运动中，公开宣布女权身份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在

此过程中，并非所有的穆斯林改革者或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都支持女性实现解

放。 例如，埃及抗英民族斗争领袖穆斯塔法·卡米勒（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ａｍｉｌ， １８７４ ～ １９０８）

和埃及著名的民族主义工业家塔拉特·哈尔卜（Ｔａｌａａｔ Ｈａｒｂ， １８６７ ～ １９４１）就反对女

性摘下面纱。 在印度，伊斯兰教改革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Ｓａｙｙｉｄ Ａｈｍａｄ Ｋｈａｎ，

１８１７～１８９８）也主张维持深闺制度，延迟对女性的教育。

二、 民族主义与泛阿拉伯女权理论的兴起

２０ 世纪上半叶，以反对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独立运动成为时代主旋律。

这一时期的女权理论深受各国民族主义发展态势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穆斯林妇

女在民族国家独立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埃及，各阶层女性的政治参与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埃及政治局势的变化。 埃及妇女通过参与示威、罢工甚至暗杀活

动，支持埃及民族主义政党华夫脱党和本国的独立运动。 瓦伦丁·查若（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Ｃｈｉｒｏｌ）曾在《伦敦时报》（Ｌｏｎｄｏｎ Ｔｉｍｅｓ）撰文提到：“在 １９１９ 年暴风雨的一天，女性

聚在街头。 这些人中既有受人尊敬但头戴面纱、身着宽松黑色罩袍的高阶层的女

性，也有从城市最底层街区涌现出来的街头妓女，她们抓住政治动荡的机会，希望摘

下面纱、脱掉罩袍，快乐地生活。 在每一场混乱的示威游行中，妇女总是走在最前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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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她们列队行进，有的步行，有的在车厢中高喊‘独立’口号，挥舞着国旗。”①在

１９０５ 年至 １９１１ 年伊朗爆发的反抗沙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期间，伊朗

妇女建立了许多小型女权主义团体，其中比较典型的有 １９１０ 年于德黑兰成立的“爱

国妇女联盟”（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ｅａｇｕｅ）、１９１８ 年由赛迪盖·杜夫莱泰巴迪（Ｓｅｄｉｑｅｈ

Ｄｏｖｌａｔａｂａｄｙ）创立的“伊斯法罕妇女协会” （ Ｉｓｆａｈａ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和 １９２７ 年

由赞杜赫特 · 希拉齐 （ Ｚａｎｄｕｋｈｔ Ｓｈｉｒａｚｉ） 在设拉子建立的 “ 革命妇女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Ｗｏｍｅｎ）。 这些松散的组织支持妇女接受教育，关注妇

女健康，有时也会致力于倡导争取妇女政治权利。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来自于西亚地区、曾致力于慈善事业或

文学创作的女性，逐渐成为活跃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将民族主义的内容纳入女权主

义运动中，使穆斯林女权理论被打上了泛阿拉伯主义的烙印。 １９３８ 年和 １９４４ 年在

埃及先后召开的女权问题会议上，来自不同阿拉伯国家的女性逐渐形成一种与西方

殖民主义女权理论不同的阿拉伯女性意识。 此类泛阿拉伯的妇女组织，对阿拉伯世

界的民族主义和妇女权利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泛阿拉伯女权组织的建立，最早可追溯至 １９２３ 年埃及的胡达·舍厄赖维建立的

“埃及女权协会”。 舍厄赖维是阿拉伯地区早期的女权运动领袖，她领导的女权运动

与华夫脱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之间结成了“一种复杂的亲缘关系”，成为埃及女权

主义发展的一大特色。 “埃及女权协会”赞助学校、工作坊、女子俱乐部，注重对妇女

进行培训，其目标是使女性接受教育，将女性法定结婚年龄提高至 １６ 岁，确保女性获

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废除卖淫，并建立孤儿院、妇女中心以及失业妇女可以谋生的工

厂。 “埃及 女 权 协 会” 以 法 语 和 阿 拉 伯 语 两 种 语 言 出 版 杂 志 《 埃 及 妇 女 》

（Ａｌ⁃Ｍｉｓｒｉｙｙａ），并与国际妇女组织 “女性国际联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建立联系，后者的目标是实现妇女的普选权。 然而，“埃及女权协会”最终因

“女性国际联盟”沿袭“英帝国主义的政策，拒绝支持巴勒斯坦的妇女反对犹太复国

主义”②而与其分道扬镳。

英国在巴勒斯坦实行委任统治时期以及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妇女运动将实

现巴勒斯坦的独立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项，巴勒斯坦妇女民族主义者因此呼吁“埃及

女权协会”帮助她们开展民族斗争。 １９４４ 年，“埃及女权协会”成员前往黎巴嫩、叙

·７０１·

①

②

Ｅｉｌｅｅ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ｓ，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ｆ ｔｈｅ Ｖｅｉｌ，”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ｄａｙ，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８６， 转引自Ｎａｗａｒ Ａｌ⁃Ｈａｓｓａｎ Ｇｏｌｌｅ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ｒａｂ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Ｓｈａｈｒａｚａｄ Ｔｅｌｌｓ Ｈｅｒ Ｓｔｏｒｙ， Ａｕｓｔ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 ３１－３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Ｂｅｎｅｄｅｋ，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Ｗｏ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Ｚｅｄ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２， ｐ．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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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讨论阿拉伯女权联合会的成立事项。 １９４５ 年，为实现阿拉

伯妇女的斗争目标，“埃及女权协会”促成了带有泛阿拉伯主义色彩的“阿拉伯妇女

联合会”的建立。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叶，北非国家妇女积极投身民族独立斗争，并结成组织发挥作

用。 在阿尔及利亚，大多数年轻女性积极投身革命，她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本国

女性权利的倡导者。 １９５４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 Ｆｒｏｎｔ ｄｅ Ｌｉｂé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成立后，便发起了抗击法国的武装斗争，该国妇女加入到反抗法国统治的

起义中，成为战士、情报人员、联络员或救死扶伤的护士。 女性戴面纱为参与战事提

供了便利，她们可以暗地运送武器，但一些人因此受到监禁或酷刑。 然而，１９６２ 年阿

尔及利亚独立后，革命政府在登记这些女性的社会活动时，许多人并未得到应有的

荣誉，理由是这些人或是文盲，或是其行为被看作是“平民的行为”，而非“军事参

与”。 否认女性在本国革命斗争中所作贡献的现象，在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比较普遍。

女性在国家实现独立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国家独立后，“男性通常

宁肯选择恢复‘正常’，他们重新强调女性传统的角色模式和双重标准”，这揭示了

“在自由平等原则与传统女性附属地位之间一种令人痛苦的对比”。① 可以说，在民

族解放斗争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受困于双重斗争所带来的窘境，即内部反对以宗

教之名而实行的传统习俗、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外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

影响。

在社会内部，穆斯林妇女对传统的父权观念也发起了挑战，她们试图将具有父

权特征的民族主义重构成一种更具性别平等意义的民族主义。 然而，伊斯兰国家法

律体系和世俗化程度、国家制度和社会环境都存在差异，这使得各国妇女运动呈现

出不同特点。 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以宗教为导向的伊斯兰女权主义和以世俗为导向

的世俗女权主义两种主要形式。 这两种女权主义理论对权利来源持有不同观点，即

权利的理论基础是否应该来自于宗教。 世俗女权主义者挑战伊斯兰框架的特殊性，

强调任何主张文化相对主义对于女性获得权利只能是有害无益，并倡导对穆斯林和

非穆斯林妇女适用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人权规则。 相比之下，伊斯兰女权主义者旨

在通过重新解释伊斯兰教的神圣来源，在伊斯兰框架内实现妇女的权利。 但即便如

此，两种女权主义思想的行动目标仍具有一致性，即构建现代女性地位，推动家庭法

改革，使女性获得行动自由和着装自由。 女权主义者采取多种形式的集体行动，试

图建构现代女性观念。 埃及著名女权主义者、诗人兼编辑杜里亚·沙菲克（Ｄｕｒｒｉｙａｈ

·８０１·

① Ｍｉｎｅｋｅ Ｓｃｈｉｐｐｅｒ， Ｕｎｈｅａｒｄ Ｗｏｒｄｓ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ｂｙ， １９８４，
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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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ｆｉｑ， １９０８～１９７５）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中期该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沙菲克于 １９４５ 年创办阿拉伯文杂志《尼罗河之女》（Ｂｉｎｔ ａｌ⁃Ｎｉｌ），并于 １９４８ 年成立

“尼罗河之女联盟”（Ｂｉｎｔ ａｌ⁃Ｎｉｌ Ｕｎｉｏｎ）。 “尼罗河之女联盟”在埃及全国范围内建立

了多家扫盲中心，与“埃及女权协会”一道，在埃及形成了一股组织完备、独立的女权

运动。 “尼罗河之女联盟”呼吁为妇女提供教育、就业和政治权利，为所有女性公民

提供医疗保障，改革家庭法；“埃及女权协会”则发起妇女参政运动和努力提高埃及

女性识字率。

在伊斯兰世界，有的国家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提高女性地

位，无形中影响着周边国家对女性权利的看法。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普遍具有民族主

义者身份，他们努力提高妇女的地位，削弱宗教人士的权力基础。 １９３６ 年，随着伊朗

礼萨·汗政权的巩固，伊朗政府宣布妇女佩戴面纱为非法，颁布涉及穆斯林结婚、离

婚、继承等方面的《家庭法》，推进伊朗实现现代化和遏制宗教势力。 在土耳其，凯末

尔领导的改革运动，“取消宗教法庭，代之以世俗法庭；实行一夫一妻制，允许妇女进

入医校和艺术学校，允许出版有关妇女解放的书籍，以及建立世俗学校等”①。 随着

土耳其新政权的巩固，该国于 １９２６ 年颁布《民法》，成为世俗化的家庭法规范。 土耳

其还颁布新法，废除歧视妇女的法律，在妇女“取下面纱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尽管妇女在婚姻和离婚方面获得了某些权利，但由男性主导的父权制仍普遍存在。

三、 威权国家体制对女权理论发展的消解

二战前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伊斯兰世界出现了由国家主导的、以提高妇女

地位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女权主义”，“政府通过重新构筑一种公共的而非个人的关

注，通过在公共部门雇用更多妇女，努力消除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基础”②。 国家层

面对女性权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定《个人家庭法》或《个人身份

法》。 在中东地区，约旦（１９５１ 年）、突尼斯（１９５６ 年）、摩洛哥（１９５８ 年）、伊拉克

（１９５９ 年）、阿尔及利亚（１９６１ 年）、叙利亚（１９５３ 年）、黎巴嫩（１９６３ 年）与伊朗（１９６７

年）等国实现独立后，政府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制定了内容涉及结婚、离婚、儿童监

护权、妇女的家庭权利和赡养等诸多领域的《家庭法》或《身份法》。 在《家庭法》中，

穆斯林女性的某些权利受到保护。 巴基斯坦实行的《穆斯林家庭法条令》（１９６１ 年）

·９０１·

①
②

Ｍｅｈｍｅｔ Ｙａｓａｒ Ｇｅｙｉｋｄａｇ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８４， ｐ． ３．
Ｍｅｒｖａｔ Ｆ． Ｈａｔｅ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２， １９９２， ｐ．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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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妇女结婚和离婚作出了有利于女性的规定。 这使得当时伊斯兰世界女性所关

注的权利要求得到基本实现，女性的各种诉求趋于平缓。 二是国家通过政策制定，
使一些妇女得以进入以前只有男性才能涉足的政治领域，从事之前对妇女不曾开放

的职业，部分女性因此在政府机构或社会组织中谋得了好的职位。 其中，许多遵从

宗教传统的有权势的女性，往往借助强大的亲属关系或影响而步入政坛。 少数有权

势的年长妇女还主导着带有官方性质的协会，如担任伊朗“妇女组织高级理事会”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主席的阿什拉夫·巴列维 （Ａｓｈａｒａｆ
Ｐａｈｌａｖｉ， １９１９～２０１６）等。 然而，在政治生活中，一些妇女常因其精英出身，对待下属

妇女颐指气使。 但是，这些精英妇女本身因无力改变男性对政治的绝对主导地位，
也无力摆脱伊斯兰教传统的影响而备受诟病。 例如，在巴基斯坦，“妇女行动论坛”
（Ｗｏｍｅｎ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这类小型组织试图扭转这种局势，但没有成功。①

国家女权主义客观上制约了女权理论与运动的自由发展模式，并进一步限制了

伊斯兰世界妇女运动的独立发展。 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女性团体先后建立，逐渐形

成了官方的国家女权主义与民间女权主义两种发展模式。 在伊朗，莎赫拉·舍尔坎

（Ｓｈａｈｌａ Ｓｈｅｒｋａｔ）和希林·伊巴迪（Ｓｈｉｒｉｎ Ｅｂａｄｉ）等独立人士与国家权力机关保持距

离，并与女权律师梅朗吉丝·卡尔（Ｍｅｈｒａｎｇｉｚ Ｋａｒ）、评论家和性别平权倡导者莎赫

拉·拉希基（Ｓｈａｈｌａ Ｌａｈｉｊｉ）、社会学家娜希德·莫提伊（Ｎａｈｉｄ Ｍｏｔｉｅｅ）等世俗的女权

主义活动家及海外伊朗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开展密切合作。 而玛苏梅·艾伯特卡尔

（Ｍａｓｓｏｕｍｅｈ Ｅｂｔｅｋａｒ）、玛尔亚姆·贝赫鲁齐（Ｍａｒｙａｍ Ｂｅｈｒｏｕｚｉ）、帕尔温·玛茹菲

（Ｐａｒｖｉｎ Ｍａａｒｕｆｉ）、贾利赫·杰洛达尔扎德（Ｊａｌｅｈ Ｊｅｌｏｄａｒｚａｄｅｈ）等在政府或议会担任

职务的国家女权主义者，则与政府或议会保持密切联系。 在对待文化和性别问题的

立场方面，国家女权主义者较独立女权主义者保守。 例如，部分国家女权主义者仅

强调家庭凝聚力的重要性，认为母性和家庭生活可使家庭在道德上树立典范。 独立

女权主义者和国家女权主义者在倡导重新解读《古兰经》、女性的政治参与以及改革

穆斯林家庭法等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但两者在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建设福利国家

和公民社会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立场。②

随着妇女获得进入公共生活和融入社会的机会增多，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女性

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角色问题，讨论妇女的身心健康、家庭暴力、性侵犯、恋童癖

以及妇女受到的阶级压迫等相关话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埃及女权主义者纳瓦尔·

·０１１·

①

②

Ａｙｅｓｈａ Ｊａｌ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ｅｒｖｉｅｎｃｅ：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Ｄｅｎｉｚ Ｋａｎｄｉｙｏｔｉ，
ｅ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 ８５．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Ｍ． Ｍｏｇｈａｄａｍ，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Ｓｉｇｎｓ，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４， ２００２， ｐ． １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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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维（Ｎａｗａｌ ａｌ⁃Ｓａｄａｗｉ）撰写了大量关于社会、经济、两性和心理问题的文章。 她

对女性心理创伤的研究涉及女性贞操观念、女性割礼对心理和身体的危害，并对乱

伦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作为一名小说家，萨达维擅于以日常生活为背景描述女性

生活，广受埃及读者喜爱。 阿尔及利亚小说家、散文家艾西娅·杰巴尔 （Ａｓｓｉａ

Ｄｊｅｂａｒ）在其文学作品中深刻揭露了受压迫的妇女和在父权制民族主义下发展受限

的女性主义。 伊朗女诗人芙茹厄·法洛赫扎德（Ｆｕｒｕｇｈ Ｆａｒｒｕｋｈａｚｄ）则通过诗歌传达

女性的复杂情感。 拉蒂法·宰亚特（Ｌａｔｉｆａ ａｌ⁃Ｚａｙｙａｔ， １９２３ ～ １９９６）和因吉·阿芙拉

敦（ Ｉｎｊｉ Ａｆｌａｔｕｎ， １９２４～１９８９）等埃及作家通过著述个人回忆录，揭露家庭、社会和国

家对妇女的压迫。 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著述或文学作品言辞含蓄，意蕴深长，但并没

有就妇女面临的社会问题达成一致，甚至彼此之间常出现论争。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穆斯林妇女运动几乎陷于停滞，大量伊朗妇

女被解雇，女性的社会地位跌落至低谷，女权理论逐渐进入低潮期。 受伊朗伊斯兰

复兴运动的影响，在部分伊斯兰国家保护妇女的《家庭法》或《个人身份法》遭到破

坏。 １９８１ 年，阿尔及利亚提出修订《家庭法》的议案，该国保守派强烈主张将一夫多

妻制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写入《家庭法》，但最终“因各行各业妇女的游行示威，以及一

些退伍军人的抗议，该议案没有被制定成法律”①。 同年 ９ 月，巴基斯坦“妇女行动论

坛”成立，其初衷便是为了抗议 １９７９ 年“胡都法令”（Ｈｕｄｏｏｄ 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即执行伊斯

兰刑罚的法令的通过。 由巴基斯坦右翼军事政权制定的“胡都法令”，以伊斯兰教法

的“重罪”之名，模糊了通奸与强奸之间的界限，不仅不采用妇女的证据，反而对遭到

强奸的妇女处以重罚。 这一时期，巴基斯坦妇女争取权利的行动，主要针对伊斯兰

复兴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女性职业者受到骚扰、女性因政治信仰遭受折磨、女性职业

活动受限、女性公共雇员服饰等歧视妇女的问题，开展有组织的斗争②。 巴基斯坦各

阶层的妇女都积极加入“妇女行动论坛”，把为所有巴基斯坦妇女争取获得包括教

育、就业、人身安全、婚姻身份选择、消除社会歧视等基本人权③作为共同目标。 １９８５

年，埃及议会、非政府组织以及未加入任何社团组织的妇女，对政府欲废除 １９７９ 年

《家庭法》草案反应强烈，保护妇女权利和家庭的委员会与女权组织迅速产生，以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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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Ｂｏｕｔｈｅｉｎａ Ｃｈｅｒｉｅ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ｌｇｅｒｉ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１９８，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６， ｐ． ２４．

Ｓａｒａ Ｓｕｌｅｒｉ， “Ｗｏｍａｎ Ｓｋｉｎ Ｄｅｅｐ：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４， Ｓｕｍｍｅｒ， １９９２， ｐ． ７６６．

Ａｂｉｄａ Ｓａｍｉｕｄｄ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Ｄｅｌｈｉ：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０２， 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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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１９７９ 年《家庭法》改革成果。①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妇女组织相继建立。 １９８７ 年，
土耳其妇女在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举行游行，抗议家庭暴力。 为反对性骚扰、
家庭暴力和其他侵害妇女权利的行为，“反歧视妇女协会”和“妇女团结协会”先后在

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成立。 １９９０ 年，土耳其女权活动家又建立了“紫屋顶妇女瓦克

夫庇护所”。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女权活动家也成立了“妇女社会和文化协会”与“青
年妇女俱乐部”。 为反对社会对妇女的结构性、制度性压迫，马来西亚穆斯林妇女还

同信仰其他宗教的妇女开展合作，于 １９８５ 年在吉隆坡和雪兰莪建立“全体妇女行动

协会”，发行刊物《浪潮》，为妇女发声。
在伊斯兰复兴的背景下，一些穆斯林女权主义者曾试图借用伊斯兰教法中的创

制（ ｉｊｔｉｈａｄ），通过解经方式继续发挥作用。 她们以早期伊斯兰历史上妇女受教育的

先例，证实这些权利曾经确实存在过，试图唤醒伊斯兰教赋予女性的受教育权和就

业权。 巴基斯坦学者瑞伏坦·哈桑（Ｒｉｆｆａｔ Ｈａｓｓａｎ）和摩洛哥社会历史学家法蒂玛·
梅尼西（Ｆａｔｉｍａ Ｍｅｒｎｉｓｓｉ）以宗教学解释为基础，对《古兰经》和“圣训”展开研究，进
入传统上只有男性宗教学者才能解释宗教经典的领域，探讨女性问题。 瑞伏坦·哈

桑通过审慎解读《古兰经》经文，证明穆斯林男女之间存在绝对平等，认为男性对宗

教经典解读的主导权，导致一种“父权制伊斯兰教”的产生。 梅尼西则运用历史方法

研究“圣训”，揭示了伊斯兰社会父权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 瑞伏坦·哈桑曾发行过

一本宣传手册，阐释《古兰经》中的男女平等思想。
女权组织的发展和宣介女性权利思想网络的形成，逐渐成为女权主义在伊斯兰

世界传播的新平台。 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成立的“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团结会”
（Ｗｏｍ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Ｌａｗｓ）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组织最初是为回应发生

在伊斯兰国家的三起紧急事件而成立的，三起事件皆是以“伊斯兰教法”之名剥夺妇

女应享有的权利。 当时，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伊朗、毛里求斯、坦桑尼亚、
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 ９ 名妇女，为支持伊斯兰国家妇女的抗争，共同发起成立了

“生活在穆斯林法律下的妇女团结会”。 该组织旨在为“那些在被称作穆斯林律法和

习俗下被限制和规训的妇女提供信息和支持，以及集体抗争的空间和讨论平台”②。

四、 ２１ 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反思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伴随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式微和全球化在伊斯兰世界的发展，

·２１１·

①

②

Ｍｅｒｖａｔ Ｆ． Ｈａｔｅ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ｐ． ２４５．

参见 Ｗｏｍｅ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Ｌａｗ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ｗｌｕｍｌ．ｏｒｇ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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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进程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渐增多，穆斯林妇女的视野日益开阔。
随着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研究和行动主义引入阿拉伯世界，大量阿拉伯女学者的作

品被译介成英文并传播至西方社会，阿拉伯穆斯林妇女逐渐从受隔离的境况中解脱

出来，进入了更广泛的女权主义的圈子中。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话语因此在伊斯兰

世界兴起并时常被用于阐释阿拉伯妇女运动和女权理论。 “在新千年，阿拉伯女权

主义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扩大了女权主义分析的方法，打破了各种限制类别———无论

是东方主义、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多元文化，甚至是女权主义，这些类别的殖民主

义倾向往往束缚了阿拉伯妇女。”①事实上，这些问题一直是穆斯林女性权利发展的

恒定话题，即穆斯林妇女权利应向哪个方向发展？ 发展模式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
是伊斯兰模式，抑或是西方模式？ 一些学者和女权活动家对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女权

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反思，分析了民族主义对妇女权利发展所带

来的消极影响。
女权主义理论家聚焦穆斯林女性经历的历史多样性，从性别、社会、经济、殖民

主义以及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反应等视角，分析不同时空环境对穆斯林妇女生活的影

响。 哈佛大学从事伊斯兰文化研究的玛丽莲·布思（Ｍａｒｉｌｙｎ Ｂｏｏｔｈ）教授认为，２０ 世

纪早期埃及著名女性活动家的谱系是以“国家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构建出

“一种资产阶级的身份”②。 参与公共生活使得埃及妇女有可能“逾越男性民族主义

思想家为女性设定明晰的边界”。 同样，在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和为国家主权斗争

的运动使得地区冲突、民族主义成为当地女权运动讨论的核心话题。 研究巴勒斯坦

难民和中东人权的学者朱莉·彼泰特（Ｊｕｌｉｅ Ｐｅｔｅｅｔ）基于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女性

难民的研究，指出“母性牺牲”的民族主义话语虽然有限，但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受
到认可的地位，从中她们可以发起一种批判性的运动和发挥领导作用”③。

有学者同时观察到了将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所带来的弊端，他们认

为，尽管民族主义斗争为妇女提供了一种平台，挑战了本地的国家制度和文化实践。
但中东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与文化帝国主义遗留的问题纠缠于

一起，常常使得人们对“本地制度和文化生成”的观察和研究受挫。 １９９３ 年巴以签订

《奥斯陆协议》后，来自草根阶层的暴力主义逐渐让位于国家和社会建设，女权行动

者遂开始将自身的角色定位置于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寻求“妇女生活的积极改

变”。 然而，在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妇女运动在政策制定上仍扮演着一种边缘化的角

·３１１·

①
②

③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Ｓａｌｉｂａ， “Ａｒａｂ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Ｓｉｇｎ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４， ２０００， ｐ． １０９１．
Ｍａｒｉｌｙｎ Ｂｏｏｔｈ， “Ｍａｙ Ｈｅｒ Ｌｉｋｅｓ Ｂ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 Ｆａｍｏｕｓ Ｗｏｍｅｎ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１８９２－１９３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１９９７， ｐ． ８３７．
Ｐｅｔｅｅｔ Ｊｕｌｉｅ， “ Ｉｃ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ｇｅｒ Ｚｏｎｅ，” Ｓｉｇｎ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１， １９９７， ｐ．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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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巴勒斯坦妇女活动家也开始注意到这种“民族主义的贫乏”①，并重新聚焦于批

评传统女性角色，目的是在当时逐渐兴起的民主话语中提出特定的妇女议题。 巴勒

斯坦比尔泽特大学社会学家丽莎·塔拉琪（Ｌｉｓａ Ｔａｒａｋｉ）认为，巴勒斯坦社会是“革命

性的”代表，但它仍是“传统的”，宗教保守力量仍是巴勒斯坦社会中性别不平等的主

要原因。

此外，也有一些女权活动家对世俗的或自由主义的女权理论提出了批评。 这些

女权活动家认为，脱离宗教文化、直接的、世俗性的女性理论在穆斯林草根阶层中是

行不通的。 这是因为，权利是具体的、现实的。 只有复归宗教文化自身，通过对伊斯

兰教经典进行现代性解读，强调一种平等主义的伊斯兰文化，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

权利，这理应成为新时代穆斯林女权理论来源的一种主要方式。 其中的代表人

物———摩洛哥女权思想家法蒂玛·梅尼西本人，也完成了从“世俗女权主义”到“伊

斯兰女权主义”的态度转变。 梅尼西在 １９７５ 年出版的《超越面纱：现代穆斯林社会

中的男女动态变化》一书中提出，穆斯林的女权发展的目标应该按照一种全球范围

内所主张的性别模式的措辞进行表达，这意味着整个穆斯林社会需要进行“革命性

的重组”②，即一种基于世俗主义的女性权利。 然而，梅尼西在 １９９１ 年出版的《面纱

与男性精英：对伊斯兰教中妇女权利的女性主义解读》一书中却又表达了截然相反

的观点，她主张应重新评估伊斯兰传统，认为妇女在穆斯林社会的地位问题是“男性

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经典误读或错误解释的结果，而不应归于伊斯兰教本身”③。 这种

态度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穆斯林女权思想家的矛盾心理。

巴基斯坦著名的女权理论家瑞伏坦·哈桑出生于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一个富裕

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 １９７４ 年开始长期从伊斯兰教传统的视角研究妇女问题。

她主张从宗教自身来解决女性的权利平等问题，强调要更好地运用“宗教讨论”，认

为《古兰经》是一部“人权大宪章”，规定了人权和人人享有的平等，但许多穆斯林妇

女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是由社会和文化影响造成的。 瑞伏坦·哈桑支持对《古兰经》

进行灵活解读，认为《古兰经》虽然是真主的语言，但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因此，《古

兰经》的意义应该通过经注学来赋予，即通过研究经文降示时的时空背景加以阐释。

她强调，要正确理解《古兰经》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就必须从整体上看待《古兰经》中

有关妇女权利的所有章节，并置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加以解释。 如果这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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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ａｉ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Ｖｏｌ． ６２， Ｎｏ． ３， Ｍａｒｃｈ，１９９８， ｐ． ２７．
Ｆａｔｉｍａ Ｍｅｒｎｉｓｓｉ，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ｉｌ Ｍａｌｅ⁃Ｆｅｍａ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 １７６．
Ｆａｔｉｍａ Ｍｅｒｎｉｓｓｉ， Ｔｈｅ Ｖｅ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ｌｅ Ｅｌｉｔｅ Ａ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ｅｒｓｅｕｓ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１，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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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被孤立地、脱离特定时空背景加以解释，《古兰经》阐释的妇女地位将受到误解，这

也是对《古兰经》的普遍目标即在人类平等基础上建立公正社会的误读。 这种误读

助长了关于女性身体和智力低下的理论，最终导致女性在法律和社会上处于从属地

位。 瑞伏坦·哈桑认为，这是保守的伊斯兰学者所设的陷阱：“他们断章取义地阅读

《古兰经》经文，忽视《古兰经》经常使用象征语言来描绘深刻的真理。”①

瑞伏坦·哈桑同时批评穆斯林世界某些人权组织的立场，这些组织认为人权与

伊斯兰教是不相容的，强调放弃伊斯兰教是妇女从压迫和发展中解放出来的先决条

件。 她将普通穆斯林妇女的三大特点归纳为贫穷、文盲和在农村生活。 “我作为一

名人权活动家，如果想要‘解放’从安卡拉到雅加达任何地方生活的普通穆斯林妇

女，不能通过与她谈论 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方式来实现，因为这对她们

来说毫无意义。 我可能会通过触及她的心灵、思想和灵魂来实现，即提醒我所遇到

的穆斯林女性，真主是公正和仁慈的，女性作为至仁至慈的真主创造物，她有权得到

公正和保护，免受压迫和不公平。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到许多生活在绝望

和无助之中的穆斯林妇女，当她们意识到在界定她们身份的信仰体系框架内，她们

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可能性时，她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②

法蒂玛·梅尼西和瑞伏坦·哈桑两位女权理论家思想中呈现的“伊斯兰觉醒”
意识，在穆斯林女权主义理论中逐渐成为主流。 这主要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穆斯

林女权主义理论家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本能反应；二是对不断低迷的经济环

境的适应。 在这种环境中，伊斯兰传统在弥合渐趋衰微的一些中东福利国家面临的

社会窘境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戴面纱成为一种对男性与女性之

间不断增长的经济竞争的功能性反应”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家萨巴·马

哈穆德（Ｓａｂａ Ｍａｈｍｏｏｄ）教授通过对开罗妇女清真寺运动的研究指出，有些理论分析

常常“忽略妇女自身的宗教需求”，穆斯林妇女所寻求的宗教虔诚和谦卑，在女权主

义那里常被解释为“错误的主观性”。 与此同时，这种人权理论中的“伊斯兰觉醒”意
识也会造成另一个问题，即“这些运动推翻了自由—人道主义传统及其女权主义变

体的假设，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带来了进一步挑战，对一般国际人权公约构成了更严

重的对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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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Ｎｉａｚ Ａ． Ｓｈａｈ， “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ａ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ｐ．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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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Ｖｏｌ． ９１， Ｎｏ． １－２，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 ｐ． ６６．

Ｍａｃｌｅｏｄ Ａｒｌｅｎｅ Ｅｌｏｗ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Ｖｅｉ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ａｉｒ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 ５６．

Ｔｈｅｒｅｓｅ Ｓａｌｉｂａ， “Ａｒａｂ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ｐ． １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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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底肇始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进一步验证了穆斯林女权主义者这种

摇摆的矛盾心理。 在这场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初期，阿拉伯国家的妇女一方面亲身

参与示威抗议活动，一方面动员他人加入，其中不仅有妇女活动家，也有先前未曾涉

足政治活动的家庭主妇。 女性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照片在新闻报道中并不鲜见。

甚至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女性成为了革命的象征，如也门记者兼人权活动家、２０１１ 诺

贝尔和平奖得主塔瓦库尔·卡尔曼（Ｔａｗａｋｋｏｌ Ｋａｒｍａｎ），巴林女权运动领袖和社会

活动家宰乃卜·哈瓦贾（Ｚａｉｎａｂ ａｌ⁃Ｋｈａｗａｊａ）等。

然而，“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妇女的社会地位并未得到丝毫改善，

反而出现了“倒退”和“令人担忧”的状况。 在这场波及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民众抗议

浪潮中，宗教力量一度上升，对女权运动的发展造成冲击。 根据汤森路透基金会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公布的一项调查，“阿拉伯之春”对阿拉伯社会带来的

动荡与不安，反而使女性成为这场运动的“最大输家”。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埃及议会解散前

夕，立法委员会接到了一份提案，要求将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从 １８ 岁降到 １４ 岁。 这

项提案一旦通过，不仅女孩受教育的时间会被缩短，而且在其它方面也会产生不良

影响。 最终，该提案遭到议会中大部分议员的反对，特别是女议员的反对而未获通

过。 女性在“阿拉伯之春”期间遭受到的境遇，引发了阿拉伯女权主义者的新一轮争

论。 埃及专栏作家艾塔薇提指出，埃及女性需要“双重革命”，一场是“对抗毁了我们

国家的独裁者”的革命，另一场是“对抗毁了我们身为女性的文化与宗教的荼毒”的

革命。①

埃及伊本·赫勒敦发展研究中心前执行主任和人权活动家达利娅·齐亚达

（Ｄａｌｉａ Ｚｉａｄａ）曾指出，社会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努力来改变女性的状况，包括制定新

的宪法和法律，提升妇女的经济独立性，改变草根阶层男性和女性的成见。

五、 结　 语

通过对伊斯兰世界女权理论发展的历史性梳理，可以勾勒出女权理论发展的三

个基本特点：一是伊斯兰世界各时期女权理论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易受特定社

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一种迭进反复、波浪式前行的特点；二是伊斯兰世界

的女权理论并非铁板一块，伊斯兰女权主义与世俗女权主义两种理论路径，是我们

认识伊斯兰世界女权理论类型的基本线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斯兰世界社会

·６１１·

① 江静玲：《阿拉伯之春掀动荡 　 女权遭践踏》，中时电子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ｃｎ ／ ａｍｐ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 ２０１３１１１３０００５１５－２６０１０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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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变革的两种态度；三是女权理论已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话语之

一，并逐渐渗入至公共生活、法律和政策制定中，促使穆斯林开始反思传统，推动新

的宗教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这种宗教知识在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和教义中产生，令

人信服地使女性获得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权利。

可以说，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的发展只有是系统的、一致的、持续的，并且与宣

传工作和社会实践相联系时，才是有效的。 否则，伊斯兰女权主义，无论是以知识探

究的形式呈现，还是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呈现，往往都是昙花一现。 从运动自身来看，

被称为伊斯兰女权主义的学术研究尚缺乏严格的分析方法。 涉及到伊斯兰女权主

义的各类著作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尚未被充分考察、分析和研究。 同时还应看

到，学者学术思想的学究化和缺乏宗教权威性，也往往会牵制其观点深入草根阶层。

不过，在现代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思想上的学术动员仍有其重要性，这也是当代伊斯

兰女权主义理论存在的真正意义。

从整个伊斯兰世界女权主义的发展来看，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

也不是东方的宗教文化，而是如何解决妇女对男性和宗族的经济以及人身依附问

题，如何在伊斯兰国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和培育公民意识，如何在法律中确立男

女平等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宗教与世俗关系的问题。 盲目地把宗教与女权结合到

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穆斯林女性权利的发展。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阿尔及利亚妇女部

前部长、女权主义者瓦西莱·塔姆扎利（Ｗａｓｓｉｌａ Ｔａｍｚａｌｉ）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伊

斯兰女权主义是不存在的，它也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成为一个穆斯林或一个女权主

义者，但你不能把伊斯兰硬拉到女权主义中去。 宗教的角色不是女权主义，也不是

民主。 不能想着让宗教去做与其不匹配的事情。 宗教指引我们走向精神或道德，你

可能赞成或反对。 而女权主义是别的东西。 女权主义不谈伦理，它只谈自由。”①因

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那就是努力尝试在理论上把女权置于世俗性的语

境中，在公民权的范围内发展女性权利，或许是唯一选择的方式。

（责任编辑： 包澄章　 　 责任校对： 章　 远）

·７１１·

①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Ｓｌａｖｉｎ， “Ｎｏ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ｌｏｗｅｒ’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２ ／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ａｒａｂ⁃ｗｏｍｅｎ⁃ｆｉｇｈｔ⁃ｆｏｒ⁃ｒｉｇｈｔｓ⁃ａｔ⁃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ｏｄｒｏｗ⁃ｗｉｌ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ｈｔｍｌ＃ｉｘｚｚ５ｑＶＯ９ｍｃｄＯ，登录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


